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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智能手机“泛黄”还得从源头查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日前，有媒体记者发现
智能手机竟能看“黄片”，于
是疾呼强化监管，以遏制色
情信息在移动终端的泛滥
蔓延。

这个发现其实并不新
鲜，以至于很多网民反而惊
诧于记者的“天真”。无论是
用移动终端，还是用固定终
端，上网都免不了会遭遇一
些色情或者准色情的信息，
很多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了。通过监管打击色情信息
的传播确有必要，更应该引
起我们警惕的是那些和监

管打擦边球的准色情信息，
这些近乎公开的精神污染
对下一代的毒害或许更为
严重。

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
解释，利用互联网、手机等
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属于犯
罪行为。大多数网站对于这
个风险都有理性的判断，一
般不敢顶风作案，但是和法
规打擦边球的却不在少数。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随
便登录一个网站，点击几个
链接，就能轻而易举地看到
少儿不宜的文字和图片。这
些撩拨情欲的内容，依据法
规或许并不算色情信息，但

对少年儿童确实是危害极
大的精神污染。这些内容堂
而皇之挂在网页上，最是让
家长们感到头疼。社会主流
的文化固然应该提倡高雅，
但在任何社会都很难根除
低俗信息的传播。低俗有时
也是个人的权利，不应受到
权力的压制。如果有人在自
己的隐蔽空间里做些低俗
的事情，并不值得外人大惊
小怪。现在让人难以容忍的
是，很多应该被隐蔽的低俗
内容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嚣
张。这在视频和网游中已经
司空见惯，甚至一些门户网
站也乐此不疲。他们把一些

羞于让自家儿女看到的内
容，精心挑选后推荐到网络
的另一端，也不管那一端的
受众是否成年。

网站想方设法挂点与
色情擦边的内容，自然是为
了流量。有了流量，网站才
能谈生存和发展。只是这种
方式必然以毒害下一代为
代价，其危害性甚至不亚于
问题奶粉。如今，依托网络，

“新媒体”、“自媒体”层出不
穷，有获利的，有出名的，但
是，真正肩负起媒体责任的
又有多少？看到新兴媒体的
崛起，不少人开始唱衰传统
媒体，但是，在此之前还应

该正视新兴媒体的种种“擦
边球”。他们擦到的边，换在
传统媒体那里都是不能碰
触的禁区。网站、电视、报纸
等，在本质上都属于公共媒
体，他们面对大众的道德底
线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搞双
重标准，即便这种标准是隐
形的，低俗的那一类借助人
性弱点，往往更容易抢得领
先一步的地位。很多网站都
有这样的发展经历。别人打
擦边球，你不打就被动，这
大概才是准色情屡禁不绝
的主要根源。这样一个网络
环境，同时也给真正的色情
信息培养了客户。

和监管打擦边球的准色情信息更值得警惕。而别人打擦边球，你不打就被动，这大概才是准色情屡禁不绝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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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很快，但面临的挑战也
不少。当前，矛盾之一就是特
大数额的股权捐赠因为税收
管理体制原因，实现起来有一
定的困难。但是，如果股权捐
赠不能有效实现，公益慈善很
难与现代金融制度建立起联
系，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也就丧
失了持续发展的活力。

另外，我国注册社会组织
特别是基金会的门槛仍然较
高。比如注册一个基金会的起
点就要有200万元的捐款，这
限制了基金会的广泛发展。

此外，我国的慈善立法从
开始起草至今已有六年多时
间，现在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
更加积极地介入，避免多个行政
部门矛盾交叉、缺乏有效协调而
导致的低效率，引入社会力量公
开透明地推进立法工作。(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王振耀)

当前“傍洋牌”等侵犯知
识产权、商标等事件频发，一
定程度上反映目前国内相关
法律制度在规范企业行为上
存在不确定性，而这种法律制
度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经济社
会的交易成本。

市场需要基于自然法的
私法护卫，以使所有市场主体
能在良序的市场中公平竞争，
守信经营。因此，当前需适时
清理整顿民商法中一些模糊
的条款，让法律更具明确指向
性，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合理不
合法、合法不合理等现象的出
现。(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武和中)

根治“山寨病”

应细化民商法

如何面对公益慈善

的转型与挑战

刘铁男被调查，提醒“辟谣”须谨慎
但愿该发言人这记自扇的耳光，能让那些喜欢盲目“辟谣”的官员警醒点，好好正视一下所面对的舆论监督。

□本报评论员 王昱

据央视5月12日报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
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
受组织调查。

从去年12月6日《财经》杂
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
到今年5月12日官方最终披露
刘铁男接受调查，这半年里，
案发之初的一则插曲总让人
惦记：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在接到举报的
第一时间向记者一口咬定

“该举报纯属污蔑造谣”，“我
们已经报案”。

尘埃落定之后回头再看，
该负责人当日的“辟谣”，仿若
一记耳光，最终抽到了自己的
脸上。刘铁男个人的问题还需
组织调查，但那位负责人回应
的态度也值得深思。

该负责人的“辟谣”充满
了面对舆论监督时的傲慢与
偏见。为了举报刘铁男，罗昌
平罗列了详实的证据，回应
这样一份举报，再怎么说也
得调查后才能说出个子丑寅
卯吧？却不。这位负责人简单

的一句“纯属污蔑造谣”就挡
了回去。“举泰山若鸿毛”啊！
该负责人也许忘记了，罗昌
平的举报是在行使公民的监
督权，不管最终是否属实，政
府部门都应该以认真的态度
予以回应。以抗拒的方式回
应举报，既不可能达到“辟
谣”的效果，也不是面对舆论
监督时所应有的态度。

该负责人的回应中，另一
个不当之处，是他明明代表的
是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口气却
宛如刘铁男的“家丁”。在罗昌
平的举报中，无论学历造假还

是营私舞弊，说的都是刘铁男
的个人问题，即便真要“报
案”，也应该由刘本人去报。身
为国家能源局新闻办负责人，
代表的本应是整个能源局的
态度，如此急不可耐地替刘铁
男个人撇清干系、还代之报
案，有何必要？政府部门是公
共机构，公务员在层级上或许
有上下之分，但绝对不存在人
身依附关系，一些官员却甘将
自己降格为领导的附庸。该发
言人不惜拿整个能源局的公
信力为刘铁男做担保，这本身
就为公权私用的腐败留下了

空间。
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

案，在网络监督的发展中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公
民监督正在变得越发负责和
专业，与之相对的，面对监督
时的“官方回应”也理应变得
更加积极主动。但愿该发言人
的失误，能让那些不经调查就
盲目“辟谣”的官员警醒点，好
好正视一下所面对的舆论监
督，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立
场。那种对公民监督充满抵触
甚至敌意的发言，今后还是少
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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